永久測量標設置管理作業要點
中華民國99年10月8日台內地字第0990195003號令訂定

一、為機關辦理基本測量、加密控制測量或應用測量所設置之控制點，依國土測繪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條第十一款規定保存為永久測量標之設置管理作業需要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設置機關應依本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方式，訂定永久測量標之標示說明範例，並區分其埋設樣式。
三、設置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，需用公有土地時，應在不妨礙原使用情況下，優先選用公告現值較低、面積較小之土地，並先行以書面通知該土地管理機關（構）；該管理機關（構）除有正當原因並報經其上級機關核准外，不得拒絕。
前項管理機關（構）如報經核准無法配合者，應於受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，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設置機關。

四、設置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二款規定，需用公有建築物時，應在不妨礙原使用情況下，先行以書面通知該建築物管理機關（構）優先提供使用。

前項管理機關（構）如無法配合者，應於受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，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設置機關。

五、機關、團體或個人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申請永久測量標遷移重建時，應以書面向設置機關為之。申請書除具體敘明有妨礙權利行使之理由外，並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：
（一）權屬證明文件：所有權人、管理人、租用人、管理機關（構）或其他可資證明文件，以及相關身分證明文件。

（二）權利行使文件：保管、使用、收益或處分計畫、土地開發計畫、工程施工計畫、建築物整修計畫或其他可資證明文件。

（三）永久測量標於權利行使範圍（套疊於地籍圖或設計圖）之相關位置標示圖說。

（四）永久測量標周邊之遠、近照片。

（五）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。
六、設置機關受理永久測量標遷移重建之申請，如申請書內容、附件完備，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以所附相關位置標示圖說、現地照片已明確為由，免辦現地勘查：
（一）永久測量標仍有存在必要。
（二）永久測量標已失其效用且予廢除。
（三）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各款規定免負擔遷移重建費用。
七、永久測量標設置於公有財產者，設置機關不得妨礙該財產之管理，除有影響其效用情形外，應依該財產之使用管理規定辦理。
八、永久測量標所在公有財產之管理機關（構），如以書面通知該財產另有保管、使用、收益或處分需要時，設置機關應配合辦理遷移重建；如遷移重建確有困難，且該財產需保留為公務或公共使用者，得依法申請撥用之。
九、設置機關應將永久測量標成果公告、建檔管理，並視需要通報有關機關；修正時，亦同。
軍事機關施測之永久測量標成果，有涉及軍事機密者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。
十、設置機關應編列預算定期維護、檢測永久測量標。
十一、基本測量之永久測量標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其成果公告年度內，以點位清冊（格式一）分送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該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據以製作（或修正）查對總冊（格式二）及統計簿（格式三），於每年六月底前完成一次實地查對，並逐點作成查對紀錄（格式四）；發現有毀損或移動時，應將該情形記載於查對紀錄，連同彙整表（格式五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；遇有天然災害，應隨時查對，並適時通報。
十二、加密控制測量或應用測量之永久測量標，如有依前點規定辦理查對之需要，應由設置機關及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共同會商後為之。

十三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二點規定辦理實地查對，如執行確有困難，應於年度開始前會商設置機關處理相關事宜。

十四、永久測量標納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查對總冊者，其遷移重建之申請，設置機關得請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會同實地勘查並提供處理意見。

十五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九條、第五十三條規定之辦理情形，應適時通報設置機關，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。

十六、機關已設置之控制點，如需保存為永久測量標，應經清查並依第二點及第九點規定辦理。
格式一        ○年度（設置機關）永久測量標移請查對點位清冊

	縣(市)
	序號
	點別

等級
	點名
	點號
	標石材質
	公告日期
	備註（如重建、新測、廢除情形）

	（例）
基隆市
	○
	一等水準點
	正濱國小
	2040
	鋼標
	○年○月
	○年重建

	（例）
基隆市
	○
	一等水準點
	海洋學院
	T0524
	花崗石
	○年○月
	○年新測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填寫說明：本清冊由設置機關建檔留存並於其成果公告年度內分送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並提供必要之點位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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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二            ○○縣(市)永久測量標查對總冊

（設置機關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度-點次：○-○/○

	點位

敘述
	點號
	點名
	點別
	等級
	概略平面坐標

	
	
	
	
	
	

	
	測設日期
	標石材質
	埋設方式
	標石編號
	點位來源、設置說明

	
	
	
	
	
	

	點位

所在

房地
	鄉鎮（區）
	鄰里
	段
	小段
	地（建）號
	地名
	面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所在房地之所有權人、管理人、使用人或占有人及其聯絡方式
	
	點位示意圖及說明
	

	備

註
	
	
	


【範例】

         南投縣永久測量標查對總冊
（內政部）











  年度-點次：○-○/○

	點位

敘述
	點號
	點名
	點別
	等級
	概略平面坐標

	
	S026
	新高山
	衛星控制點
	一等
	TWD97 (○mN、○mE)

	
	測設日期
	標石材質
	埋設方式
	標石編號
	點位來源、設置說明

	
	○年○月
	花崗石
	柱石、盤石
	無
	原一等三角點、有標示說明牌

	點位

所在

房地
	鄉鎮（區）
	鄰里
	段
	小段
	地（建）號
	地名
	面積

	
	信義鄉
	－
	○
	○
	○
	玉山
	○

	
	
	
	
	
	
	
	

	所在房地之所有權人、管理人、使用人或占有人及其聯絡方式
	1.所有權人：中華民國

2.管理人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

（聯絡方式：………）

3.無使用人或占有人
	點位示意圖及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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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塔塔加登山口沿步道走到排雲山莊約○公里，步行約需○小時，自排雲山莊到玊山主峰測線距離約○公里、耗時約○小時(沿路陡峭有碎石坡，其中主峰及北峰分岔口，向上登頂時遇風得特別小心，瞬間有陣風吹襲)。

	備

註
	本點位屬（設置機關）○年○月○日○字第○號函送之點位清冊

（有無公告重建、新測或廢除等情形）
	
	


填寫說明：本總冊編排以每頁二個點位為原則；由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建檔留存並配合查證。其中「概略平面坐標」欄位內數據，以公尺為單位，其個位數值以零替代，並以當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坐標系統為依據。

第　　頁共　　頁

格式三             ○○縣(市)永久測量標查對數量統計簿

（設置機關）

	年度
	前年點數
	新增數
	廢除數
	合計點數
	登載人員
	備註

	（例）○
	○
	○
	○
	○
	黃○○

（核章）
	經查對有毀損移動滅失情形計○點，業以○年○月○日○號函層報。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填寫說明：本統計簿由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建檔留存並配合查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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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四            ○年○○縣(市)永久測量標查對紀錄

（設置機關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度-點次：○-○/○

	查對

單位
	
	查對人員
	
	查對日期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點位

敘述
	點號
	點名
	點別
	等級
	概略平面坐標

	
	
	
	
	
	

	
	測設日期
	標石材質
	埋設方式
	標石編號
	點位來源、設置說明

	
	
	
	
	
	

	點位

所在地
	鄉鎮（區）
	鄰里
	段
	小段
	地（建）號
	地名
	面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所在房地之所有權人、管理人、使用人或占有人及其聯絡方式
	
	點位遠照
	[image: image2.jpg]


（例）

	實地現況（毀損移動滅失情形及其發生原因與日期）
	
	點位近照
	[image: image3.jpg]


（例）

	點位

透空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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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例）透空良好，無遮蔽情形。
	點位示意圖及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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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例）由基隆市中正路右轉行台二線(祥豐街)至祥豐街○號前停車，可見點位於對面花圃內。

	備註
	


填寫說明：（本紀錄編排以每頁一個點位為原則）

1、 每年實地查對時，查對人員應依永久測量標查對總冊及其統計簿數量，逐點作成紀錄；發現有毀損、移動或滅失情形，應記載之，並由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函報中央主管機關。

2、 點位遠照，係以大區域拍攝，能辨識點位與周邊固定景物之關係為原則；點位近照，係以小區域拍攝，能辨識點位之樁標種類、點號與埋設地表狀況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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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五        ○年○○縣(市)永久測量標毀損移動情形彙整表

（設置機關）

	序號
	點別

等級
	點名
	點號
	調查

人員
	調查日期
	毀損移動

滅失情形
	發生原因

與日期
	備註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填寫說明：

1、 依實地查對結果將點位有毀損、移動或滅失之情形詳填於本表。

2、 本表併其中點位之查對紀錄各乙份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函報中央主管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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